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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朝阳区文化和旅游局

朝阳区“新巢计划”文旅人才创新示范项目
培育扶持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实施创新驱动战

略，秉承朝阳区“人才引领、产才融合、创新驱动、国际聚焦”

的工作理念，根据《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北

京市朝阳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

年远景目标纲要》《朝阳区“十四五”时期人才发展规划》，聚焦“政

策引领、项目培育、规范发展、反哺民生”的人才培养路径，加

快创新示范项目引进、培育步伐，进一步发挥人才引领的战略地

位，结合朝阳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新巢计划”创新示范项目，是指文旅人才，扎根朝

阳区文化和旅游事业，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旅游业等方面传

承、探索、创新的，具有良好示范作用、明显的推广价值的项目。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经过中央、北京市、朝阳区等各级部

门认定并授予文旅领域人才荣誉称号，服务朝阳区文化和旅游发

展的文旅人才。人才为法人的企业需在朝阳区规范经营，项目负

责人为自然人的其主要涉及的项目内容要在朝阳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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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所申报项目已获得同类项目扶持的，不再享受本办

法扶持。

第二章 申报类别

第五条 项目申报类别

（一）文化事业类：不以盈利为目的，意在提供普惠性的文

化服务，丰富民众的精神生活的项目。包括文学艺术作品创排、

群众文化活动组织、非遗传承推广、文化空间打造与运营、文物

活化利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等。

（二）文化产业类：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产品和文化相关产

品的生产项目，具体包括新闻信息服务、内容创作生产、创意设

计服务、文化传播渠道、文化投资运营、文化娱乐休闲服务、文

化辅助生产和中介服务、文化装备生产、文化消费终端生产等。

（三）旅游产业类：以促进本区旅游业发展为目标，依托朝

阳区旅游资源和设施提供旅游服务，不断追求升级、优化、创新

的各类项目，包括但不限于旅游景点、旅游酒店、旅游交通、旅

游购物等服务旅游消费者的产业内容。

（四）“文旅+”：依托朝阳区文化和旅游资源，融合其他产业、

行业元素，能够挖掘、重塑或创新文旅产品，提炼朝阳区特有文

化元素，打造文旅融合“标志性”IP和朝阳区特色文旅金名片，可

丰富本区文化内涵，打造多元化旅游体验，增强旅游吸引力，促

进本区旅游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如“互联网+文旅”“文旅+交通”

“文旅+教育”等。

第六条 项目基本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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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旅人才作为“新巢计划”创新示范项目的负责人；申

请阶段处于待启动状态的，经过可行性的论证的新筹备项目或效

益显著的延续性项目。

（二）项目不限形式，鼓励融合创新，鼓励运用现代科技手

段，打造文化和旅游内容或服务，推动文旅消费新场景、新业态、

新模式发展。

（三）项目能发挥朝阳区地域优势，挖掘相关领域发展潜力，

或可以填补朝阳区文化和旅游领域的空白等，具有明显的推广价

值。

（四）以“惠民”“便民”为导向，助力朝阳区完善“政府保障

基本、社会增加供给、市场满足需求”的多层次服务格局，让群

众感受到“五宜”朝阳建设的“温度”。

第三章 扶持方式

第七条 扶持方式

对示范性强、综合效益好、影响力突出的重点项目，通过资

金支持、宣传推广支持、场地支持等方式，助其在朝阳区扎根、

孵化。

（一）资金支持

对申请资金支持的项目，按照投资总金额的 30%且不超过

10万元的标准给予支持，项目结束后按效一次性支付，资金可

用于设备购置、场地租金、水电煤气、采暖、灯光音响等与项目

相关的费用。

（二）宣传推广支持

1.对于申请品牌建设支持的项目，纳入朝阳区文化和旅游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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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内容，进行重点推介、展示。

2.就具有影响深远的典型经验和特色模式，通过主流媒体、

新媒体等各类宣传媒介进行宣传推广。

3.推荐申请宣传支持项目参加本区、全市及全国文旅部门举

办的品牌展示、案例交流、高峰论坛等。

（三）场地支持

对符合朝阳区公共文化事业发展方向，符合专、精、特、新

文化空间利用范畴，能够辐射带动周边文化发展，为百姓提供一

定公益服务的项目，对强化朝阳区区域品牌、创新发展、文旅特

色等具有突出贡献，通过协调本区域内公共文化配套空间的方

式，给予场地扶持。

第八条 原则上“新巢计划”创新示范项目仅允许申请一项扶

持方式。

第四章 评审程序

第九条 文旅人才“新巢计划”创新示范项目，原则上每年开

展一次集中申报和评审，由朝阳区文化和旅游局负责组织实施。

第十条 评审程序

（一）资格审查：对申报材料进行初审，对符合要求的项目

予以初审通过。

（二）项目评审：邀请专家组成项目评审小组，综合项目方

案的可行性、创新性、示范性、预期社会效益等因素，对通过初

审的项目进行评审，并对扶持与否及建议扶持金额提出意见。

（三）小组审议：对通过评审的项目，由朝阳区文化和旅游

局人才工作领导小组进行审议及核定经费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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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社会公示：通过政府门户网站向社会公示拟扶持项目

名单。公示期为 7个自然日，公示期间相关方提出书面异议且该

异议经核实成立的，取消对该项目的扶持，且该文旅人才三年内

不能再次申请扶持。

第五章 扶持管理

第十一条 信用管理。朝阳区文化和旅游局负责对项目负责

主体开展信用管理，在项目申报阶段实行守信承诺和信用审查，

记录项目承担单位在项目申报、实施、验收、评估等阶段的失信

信息，对有失信行为的主体，取消对其创新示范项目扶持。

第十二条 过程管理。规范扶持资金管理，加强廉政风险防

控建设，建立扶持项目的事前审核、事中监管、事后评价机制。

第十三条 绩效评价。根据对项目绩效评价的相关要求，由

朝阳区文化和旅游局委托第三方机构对扶持项目的实施情况进

行绩效评价。评价结果作为下一年度项目扶持的参考。

第十四条 未按计划完成创新示范项目的文旅人才，无特殊

原因，三年内不得申请新的项目扶持。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朝阳区文化和旅游局负责解释。

北京市朝阳区文化和旅游局

2024年 1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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